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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時間：114年8月28日（星期四）下午2時 

二、地點：高雄市政府第四會議室 

三、主席：林主任委員欽榮 紀錄：陳秀凌 

四、委員出席情形： 

郭副主任委員添貴、王委員啓川、陳委員彥仲、陳委員勁甫、

賴委員碧瑩、林委員漢良、戴委員佐敏、李委員子璋、簡委員

伃貞、羅委員必達、吳委員文彥(王屯電代)、楊委員欽富、陳

委員冠福(張文欽代)、張委員淑娟、鄭委員泰昇(請假)、白委

員金安(請假)、張委員淑貞(請假)、蔡委員厚男(請假)、張委

員慈佳(請假)、許委員阿雪(請假) 

五、列席單位及旁聽人員： 

(一)列席單位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南區分署 (請假) 

國防部政治作戰局 莊濬懋 

高雄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黃俊翰、張伯瑋、

許嘉玲、陳宇新 

高雄市政府法制局 張瑞霖、李曼榕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建管處) (未出席)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 陳秋慧 

高雄市政府財政局 呂仲浚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處 羅椉元 

高雄市政府交通局 黃祖揚、黎美君 

邱柏文君 邱柏文、龔俊仁、

洪建翔、蔡明儒、

龔政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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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薛淵仁、鄭明書、

胡怡鴦、李 薇、

薛政洋、陳智帆、

林志鴻、陳盈儒、

陳秀凌、賴欣愉、

宋彥廷、許薰文、

黃泰維、蔡宗霈 

(三)高雄市議會：無 

(四)公民或團體列席人員：無 

(五)旁聽登記發言人員：無 

六、審議案件： 

第一案：變更高雄市都市計畫（灣子內等12處地區）細部計畫（

配合高雄環狀輕軌捷運建設計畫實施增額容積）（配合

本市容移要點變更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案、變更高雄市

鳳山細部計畫（配合高雄環狀輕軌捷運建設計畫實施增

額容積）（配合本市容移要點變更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案 

決 議： 

(一) 本案自107年3月15日公告實施環狀輕軌增額容積，原係考

量都市整體容積管控及後續執行一致性，條文多準用或比

照「高雄市審查容積移轉申請案件許可要點」訂定。今市

府依據監察院糾正及內政部函示依「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

施辦法」修訂前開要點規定，將代金計算方式由公告現值

改為市價，並於113年10月7日發布實施。 

爰捷運局續依都市計畫法第27條第1項第4款規定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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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都市計畫變更，經委員討論後，原則同意修正增額容

積代金以市價查估等相關內容；另為兼顧捷運場站周邊公

共設施、公益設施、開放空間、綠地佈建，並確保環狀輕

軌增額容積財務平衡，同意增列增額容積代金可部分以公

共設施保留地折抵，惟應優先以代金折繳，且代金折繳比

率不得低於申請增額容積價值之50%，其餘部分得以申請基

地同一都市計畫區內之公共設施保留地折抵。 

(二) 本案除依下列意見修正外，其餘同意照專案小組建議意見

通過(詳附錄一)。 

1、 為避免計畫執行落差，本案應於捷運局完成修訂「高雄市

政府審查環狀輕軌增額容積申請案件許可要點」後，再予

核定及實施。 

2、 土地使用管制要點第三點為避免公共設施保留地折抵認定

疑慮，本次提會修正條文再予酌修；並於第六點代金計算

公式酌修文字以資明確，修正內容詳附表一。 

3、 計畫書誤繕及缺漏部分，如「增額容積價金」改為「增額

容積代金」、「比例」改為「比率」等，請提案單位更正

，並授權都發局檢核確認。 

4、 公開展覽期間公民或團體建議意見，依本次提會修正研析

意見通過(詳附表二)。 

第二案：變更高雄市都市計畫(灣子內地區)細部計畫(配合交通

部「高雄鐵路地下化延伸鳳山計畫－增額容積」)(配合

危老條例及本市容移要點變更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案、

變更高雄市鳳山細部計畫(配合交通部「高雄鐵路地下

化延伸鳳山計畫－增額容積」)(配合危老條例及本市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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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要點變更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案 

決 議： 

(一) 本案自108年4月11日公告實施高雄鐵路地下化延伸鳳山計

畫增額容積，原係考量都市整體容積管控及後續執行一致

性，條文多準用或比照「高雄市審查容積移轉申請案件許

可要點」訂定。今市府依據監察院糾正及內政部函示依「

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修訂前開要點規定，將代金

計算方式由公告現值改為市價，並於113年10月7日發布實

施。 

爰都發局續依都市計畫法第27條第1項第4款規定提案

辦理都市計畫變更，且該要點已於109年增訂危老條例申請

容積獎勵不受容積上限規定，一併予以修正，經委員討論

後，原則同意修正增額容積代金以市價查估等相關內容。 

(二) 本案除依下列意見修正外，其餘同意照專案小組建議意見

通過(詳附錄二)。 

1、 本案修訂之土地使用管制內容，以及本次提案比照環狀輕

軌實施增額容積變更案，原則同意增訂增額容積代金外亦

得採公共設施保留地折抵，惟應優先以代金折繳，且代金

折繳比率不得低於申請增額容積價值之50%，其餘部分得

以申請基地同一都市計畫區內之公共設施保留地折抵。另

計畫書誤繕及缺漏部分，請提案單位檢核更正。 

2、 土地使用管制要點第二點為避免公共設施保留地折抵認定

疑慮，本次提會修正條文再予酌修；並於第五點代金計算

公式酌修文字以資明確，修正內容詳附表三。 

3、 計畫書誤繕及缺漏部分，如「增額容積價金」改為「增額

容積代金」、「比例」改為「比率」等，請提案單位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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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 

4、 考量公開展覽草案尚無前開採公共設施保留地抵付規定，

請依照都市計畫法第19條規定，另案補辦公開展覽及說明

會，公開展覽期間無任何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或陳情案與

變更案無直接關係者，則免再提會審議；公開展覽期間公

民或團體提出陳情意見與本變更案有直接關係者，則再提

會討論。 

5、 為避免計畫執行落差，本案應於都發局完成修訂「高雄市

政府審查高雄鐵路地下化延伸鳳山計畫增額容積申請案件

許可要點」後，再予核定及實施。 

第三案：變更高雄市都市計畫（前金、新興、苓雅地區）細部計

畫（配合捷運黃線BSS3主變電站）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案 

決 議： 

本案鄰近捷運黃線Y15站，係西側供電系統之關鍵節點，為

提供即時供電與負載調配之功能，爰依都市計畫法第27條第1項

第4款規定變更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以滿足主變電站設置之

需求，確保捷運系統營運穩定。除依下列意見修正外，其餘同

意照公展草案通過。 

(一) 考量綠地用地基地完整性，將苓雅區苓雅寮段989-5地號

土地納入變更範圍。 

(二) 基地自海邊路、永平路道路境界線退縮5公尺建築；另基

地北側因鄰接綠地不再退縮建築。 

(三) 考量本案相鄰之綠2用地未來發展需求，本案納入都市設

計審議範圍，並經都設會審議通過後始得發照建築。 

(四) 有關都發局初核意見所提公展計畫書內容誤繕部分，請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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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單位更正，並授權都發局檢核確認。 

(五) 考量變更範圍調整，請依照都市計畫法第19條規定，另案

補辦公開展覽及說明會，公開展覽期間無任何公民或團體

陳情意見或陳情案與變更案無直接關係者，則免再提會審

議；公開展覽期間公民或團體提出陳情意見與本變更案有

直接關係者，則再提會討論。 

附帶決議： 

考量基地北側鄰近住宅社區，請捷運局未來配合工務局公

園處於綠地開闢規劃配置植栽喬木綠化，以兼顧行人遮蔭及社

區隔離綠帶之需求。 

七、報告案件： 

第一案：配合高雄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黃線建設計畫都市計畫變

更案(Y6、Y18站)涉及變更負擔回饋容積增量計算報告

案 

決 議： 

本案係依114年5月28日本會第131次會議決議，重新檢視捷

運黃線(第三階段)(Y6、Y18站)案變更負擔回饋之容積增量計算

，經捷運局及都發局釐清後，爰提會報告修正Y6、Y18站變更負

擔比率，報告內容洽悉(詳附表四)，並依提會修正內容續提內

政部都委會審議。 

第二案：申請劃定高雄市新興區新興段一小段918地號等63筆土

地為更新地區及訂定都市更新計畫書 

決 議： 

洽悉，原則支持本案以公有土地帶動私有土地方式持續推

動都市更新，惟考量本案尚有居民意願、國產署土地占用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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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單元劃設基準及單元一公辦可行性，以及是否指定捐贈公

益設施等議題待釐清，請主管機關都市發展局於提議人現行所

提計畫基礎上增補都市更新計畫內容，再循都市更新條例第9條

程序辦理。 

八、散會(下午 4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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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審議案第一案專案小組建議意見 

(一)本案比照 114 年修訂之高雄市政府審查容積移轉申請案件許可要

點變更修訂本市都市計畫（灣子內等 12 處）細部計畫及鳳山細

部計畫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內容，除土管要點第三點建議依下列

意見修正外，餘依公展草案通過： 

1、請補充納入現行計畫土管要點所載之「本計畫實施環狀輕軌增

額容積地區不得適用容積移轉」等條文內容。 

2、為避免公共設施保留地抵付計算疑義，請將「剩餘部分則得以

申請基地所在同一都市計畫區之等價值公共設施保留地抵付之」

內之「等價值」等字刪除。 

3、增額容積計算公式內容，請改為「前開以公共設施保留地折抵

之增額容積計算公式比照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第九條規

定計算」。 

4、得抵付之公共設施保留地項目，除提案單位捷運局增列之停車

場及捷運設施用地等項目外，請將本市容移要點第四點所列之

十項公共設施保留地項目全數列入。 

5、容積增額上限，請將「且不得超過原基準容積 2 倍」修正為「

但容積總量不得超過原基準容積 2 倍」。 

(二)今日所提修正之 TOD 項目折抵規定，執行細節尚待研議，且實務

執行恐有困難，建議另案研議；另是否限定以場站 800 公尺範圍

內之公保地優先折抵規定，建議捷運局與市府相關局處先研議釐

清是否符合 TOD 發展與改善場站周邊環境原意及是否可執行等事

宜，倘確實有增訂必要，請捷運局備妥具體條文內容及模擬示範

說明，提大會審議。 

(三)公開展覽期間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涉及以市價做為計算基準之

意見，因本案係依高雄市政府審查容積移轉申請案件許可要點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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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訂定土地使用管制要點內容，為利陳情人瞭解本次修訂背景，

研析意見請補充敘明本案係依監察院函示請市府修訂容移要點之

計價基準改以市價方式，又除本市外之其他五都均已依市價執行

，為配合容移要點修訂，故辦理變更本案土管內容修訂；餘照市

府研析意見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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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審議案第二案專案小組建議意見 

(一)本案比照 109 年及 114 年修訂之高雄市政府審查容積移轉申請案

件許可要點變更修訂本市都市計畫（灣子內等 12 處）細部計畫

及鳳山細部計畫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內容，建議第一、六、七、

八點照今日提案內容通過，第二點容積增額上限請將「且不得超

過原基準容積 2 倍」修正為「但容積總量不得超過原基準容積 2

倍」，餘依公展草案通過。 

(二)本案是否比照環狀輕軌實施增額容積變更案，除代金外亦可採公

共設施保留地抵付，請市府考量機制適用之一致性、實務執行可

行性及不溯及既往等原則評估是否增訂。如有增訂必要，請參考

環狀輕軌實施增額容積變更案之土管規定研訂，並備妥具體條文

內容及抵付計算說明，提大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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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審議案第一案土地使用管制要點第三、第六點修正對照表 

項
目 

現行計畫 修正後計畫 本次提會修正 變更理由 市都委會決議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管
制
要
點
第
三
點 

本計畫實施環狀輕軌增額容
積地區不得適用容積移轉，
建築基地申請增額容積達
80%後，始得申請高雄市其
他容積獎勵規定，各種容積
合計增加總量不得超過原基
準容積之50%，但依都市更
新條例或都市危險及老舊建
築物加速重建條例規定申請
容積獎勵者，不在此限，且
不得超過原基準容積2倍。 

本計畫實施環狀輕軌增額容

積地區不得適用容積移轉，
建築基地申請增額容積達
80%後，始得申請高雄市其
他容積獎勵規定，各種容積
合計增加總量不得超過原基
準容積之50%，但依都市更
新條例或都市危險及老舊建
築物加速重建條例規定申請
容積獎勵者，不在此限，且
不得超過原基準容積2倍。 

本計畫實施環狀輕軌增額容

積地區不得適用容積移轉。
申請環狀輕軌增額容積之基
地，其申請增加之容積應優
先以價金折繳，折繳比例最
低不得低於申請增額容積價
值之50%；剩餘部分則得以
申請基地所在同一都市計畫
區公共設施保留地折抵之。
前開以公共設施保留地折抵
之增額容積計算公式比照「
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
」第九條規定計算。 

前項捐贈之公共設施保留地
，以「高雄市政府審查容積
移轉申請案件許可要點」第
四點指定公共設施保留地項
目及停車場、捷運設施用地
為限。 

建築基地申請增額容積者，
應俟申請增加容積額度達可
申請上限後，始得申請高雄
市其他容積獎勵規定，各種
容積合計增加總量不得超過
原基準容積之50%，但依都
市更新條例或都市危險及老
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規定
申請容積獎勵者，不在此限

1.為兼顧捷運場站周邊
公共設施、公益設施
、開放空間、綠地的
布建，同時兼顧環狀
輕軌增額容積財務之
平衡，環狀輕軌增額
容積50%以價金折繳
後，剩餘部分得以公
共設施保留地折抵，
惟兩者合計不得超過
環狀輕軌增額容積之
申請上限。 

2.考量環狀輕軌增額容
積籌措建設財源之政
策需求，為加強增額
容積之實現率，故調
整申請增額容積額度
應達可申請上限後，
始得申請其他容積獎
勵規定。 

為避免公共設

施保留地折抵
認定疑慮，除
修正文字為：
「…(略)，其
申請增加之容
積應優先以價
金折繳，折繳
比率最低不得
低於申請增額
容積價值之50%
；扣除代金折
繳後，剩餘之
增額容積則得
以申請基地所
在同一都市計
畫區公共設施
保留地折抵之
。…(略)」外
，其餘照提會
修正內容及變
更理由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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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容積總量不得超過原基

準容積2倍。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管
制
要
點
第
六
點 

增額容積價金之計算方式如
下：申請增額容積價金=申
請基地面積×申請基地當期
公告現值×（申請基地申請
增額容積/申請基地基準容
積）。 

增額容積價金之計算方式如
下：申請增額容積價金=含
增額容積之申請基地價格－
未含增額容積之申請基地價
格。 
前項容積價金，其金額查估
相關執行機制準用「高雄市
政府審查容積移轉申請案件
許可要點」第十點第二項、
第三項及第四項之規定辦理
。 

增額容積價金之計算方式如
下：申請增額容積價金=（
含增額容積之申請基地價格
－未含增額容積之申請基地
價格）×折繳價金比例。 

前項容積價金，其金額查估
相關執行機制準用「高雄市
政府審查容積移轉申請案件
許可要點」第十點第二項、
第三項及第四項之規定辦理
。 

現行規定係比照108年
之「高雄市政府審查容
積移轉申請案件許可要
點」第十點之折繳代金
計算方式辦理，考量該
要點為符合母法「都市
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
」第九條之一規定，折
繳代金計算業修正採三
家專業估價者查估，並
訂定市價查估相關執行
機制，爰比照修正增額
容積價金計算方式採市
價查估。 

除「比例」改
為「比率」外
，其餘照提會
修正內容及變
更理由通過。 

 



13 

附表二、審議案第一案公開展覽期間公民或團體建議意見綜理表 

編號 
公民或 
團體 

建議內容 理由 市府研析意見 
市都委會
決議 

1 高雄市
議員林
智鴻服
務處 

反對土地
容積移轉
增額代金
以市價計
算。 

土地容積移轉
增額代金若改
以市價計算，
將導致土地開
發成本增加。
由於目前房屋
市場主流多屬
小宅，若改為
市 價 計 算 代
金，產生的土
地開發成本攤
提到房價，將
導 致 房 價 提
高，因此反對

改以市價計算
土地容積移轉
增額代金。 

考量直轄市、縣（市）之容積移轉計
算，均已依母法「都市計畫容積移轉
實施辦法」第 9條之 1規定，改採以市
價計算代金，且本市依監察院糾正意
見、審計部意見及 113年 1月 4日內政
部函示，於 113 年 10 月 7 日修正「高
雄市政府審查容積移轉申請案件許可
要點」，基於行政行為一致性與公平
性，故同步檢討增額容積制度代金之
計算，說明如下： 
1.參酌本府法制局 114 年 8 月 12 日高
市法局規二字第 11430607100號函之
意見，本案於 107年 3月擬定增額容
積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條文，基於行
政行為一致性與公平性之考量，故
比照當時(102 年版)「高雄市政府審
查容積移轉申請案件許可要點」第
10 點，以基地公告現值作為代金計
算標準。惟依監察院糾正意見、審
計部意見及內政部 113年 1月 4日內
授國都字第 1130800077 號所示，均
認定以公告現值計算，與母法「都
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第 9條之
1 有違，並要求應採三家專業估價者
查估，是故「高雄市政府審查容積
移轉申請案件許可要點」第 10 點已
修正容積移轉代金改採「市價查
估」，則本案增額容積代金計算，
亦併同配合修正，且經查全省已公
告辦理增額容積之直轄市(臺北市、
新北市、桃園市)，其代金計算方式
皆為市價查估。故本案依中央政策
指導與相關法令規範辦理變更土地
使用管制內容修訂。 

2.依本案提案單位 (本府捷運工程
局)114 年 4 月 14 日高市捷開字第
11431062300號函、114年 4月 28日
高市捷開字第 11431062100 號函表
示：本案考量環狀輕軌場站因 TOD 
高強度發展下，對周邊原有之公共
設施產生外部性，為有效提升周邊
公共設施服務水準並兼顧環狀輕軌
增額容積財務平衡，並與本市容積
移轉要點制度對齊，於本次變更亦

照 市 府 研
析 意 見 通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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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公民或 
團體 

建議內容 理由 市府研析意見 
市都委會
決議 

提供公共設施保留地折抵價金之形
式，申請人得於繳納不低於 50%之價
金後，剩餘部分採以公共設施保留
地捐贈形式折抵。 

3.綜前所述，本案為依循「高雄市政
府審查容積移轉申請案件許可要
點」，為利本市申請容積移轉代
金、增額容積價金估算一致性與公
平性，建議維持公開展覽草案辦
理。 

2 高雄市
大高雄
不動產
建築開
發商業
同業公
會 

解除現行
高雄市實
施增額容
積地區不
得適用容
積移轉申
請規定。 

1.現行「高雄
市政府審查
容積移轉申
請案件許可
要點」第六
點規定接受
基地以未實
施增額容積
之 土 地 為
限，接受基
地所有權人
無法依基地
條件擇一申
請，且兩者
亦 無 法 疊
加 ， 牴 觸
「都市計畫
法高雄市施
行細則」第
24 條之 5 規
定，亦無法
滿足鼓勵大
眾運輸導向
發展。 

2.市府近期擬
將增額容積
代金比照容
積移轉代金
計算方式改
為 市 價 評
估，對於僅
能適用增額
容積之接受
基地所有權
人 顯 未 公
平。 

建議未便採納，理由如下： 
1.依本府法制局 114 年 8 月 12 日高市
法局規二字第 11430607100 號函表
示：本案為細部計畫變更案，有關
陳情意見所提「高雄市政府審查容
積移轉申請案件許可要點」第 6點與
「都市計畫法高雄市施行細則」第
24 條之 5 有無牴觸之問題，尚與本
計畫變更範圍無涉，且法令適用是
否有牴觸疑義，亦非都市計畫變更
程序所應處理事項。 

2.參酌本府法制局 114 年 8 月 12 日高
市法局規二字第 11430607100號函之
意見，本案於 107年 3月擬定增額容
積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條文，基於行
政行為一致性與公平性之考量，故
比照當時(102 年版)「高雄市政府審
查容積移轉申請案件許可要點」第
10 點，以基地公告現值作為代金計
算標準。惟依監察院糾正意見、審
計部意見及內政部 113年 1月 4日內
授國都字第 1130800077 號所示，均
認定以公告現值計算，與母法「都
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第 9條之
1 有違，並要求應採三家專業估價者
查估，是故「高雄市政府審查容積
移轉申請案件許可要點」第 10 點已
修正容積移轉代金改採「市價查
估」，則本案增額容積代金計算，
亦併同配合修正，且經查全省已公
告辦理增額容積之直轄市(臺北市、
新北市、桃園市)，其代金計算方式
皆為市價查估。本案變更後增額容
積與容積移轉之代金計算方式一
致，皆為市價查估，符合行政行為
一致性與公平性，建議維持公開展

照 市 府 研
析 意 見 通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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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公民或 
團體 

建議內容 理由 市府研析意見 
市都委會
決議 

3.建議公會與
市府協商，
就現行已發
布實施環狀
輕軌增額容
積實施地區
（包含灣子
內等 12 地區
及 鳳 山 細
計），應依
「都市計畫
法高雄市施
行細則」第
24 條之 5 從
其原來都市
計畫規定，
排除於市價
評估。 

4.建議爭取解
除接受基地
優先適用增
額容積之限
制，而由基
地所有權人
自行評估基
地條件選擇
申請容積移
轉或增額容
積，且基於
鼓勵大眾運
輸導向發展
精神，儘速
開放基地所
有權人可依
「都市計畫
法高雄市施
行細則」第
24 條之 5 規
定申請堆疊
容積移轉及
增額容積。 

覽草案辦理。 
3. 依本府法制局 114年 8月 12日高市
法局規二字第 11430607100 號函表
示：按 111 年 12 月 26 日修正發布
「都市計畫法高雄市施行細則」第
24 條之 5 第 1 項規定，係明定得申
請增額容積者，為以大眾捷運場
站、鐵路地下化車站為中心之半徑
500 公尺範圍內地區，並於該項但書
明定修正前已發布實施之都市計畫
倘訂有「增額容積實施範圍」者，
不受「半徑 500公尺範圍內」限制，
惟但書並未明文排除增額容積代金
之計算方式及其他事項，此觀其修
法理由略以：「基於信賴保護原
則，本細則修正施行前已發布實施
之增額容積實施範圍(環狀輕軌及鐵
路地下化鳳山計畫)…從其都市計畫
書規定，不受本條第 1 項前段之限
制。」自明。查本案實施環狀輕軌
增額容積地區，既為該條修正前已
發布實施之都市計畫，則依其但書
規定，仍以本計畫書所定半徑 0 至
400 公尺內、400 至 800 公尺內地區
為申請增額容積之適用範圍，惟增
額容積代金之計算方式，並不在排
除之列，故陳情意見主張應依該項
但書規定排除市價查估乙節，容有
誤解。另依本府研析意見第 2 點說
明，本案增額容積代金計算，係配
合「高雄市政府審查容積移轉申請
案件許可要點」修正，自屬合法有
據。 

4.依本案提案單位 (本府捷運工程
局)114 年 4 月 14 日高市捷開字第
11431062300號函、114年 4月 28日
高市捷開字第 11431062100 號函表
示：依據行政院核定本府各捷運設
施之綜規報告，增額容積為自償性
收入之重要財源，故本府優先收取
增額容積代金為市府既定政策，建
議維持公開展覽草案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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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審議案第二案土地使用管制要點第二、第五點修正對照表 

項
目 

現行計畫 修正後計畫 本次提會修正 變更理由 市都委會決議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管
制
要
點 

2.本計畫實施增額容積地區
不得適用容積移轉，建築
基地申請增額容積達80%
後，始得申請高雄市其他
容積獎勵規定，各種容積
合計增加總量不得超過原
基準容積之50%，但依都
市更新條例或都市危險及
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
規定申請容積獎勵者，不
在此限，且不得超過原基
準容積2倍。 

2.本計畫實施增額容積地區
不得適用容積移轉，建築
基地申請增額容積達80%
後，始得申請高雄市其他
容積獎勵規定，各種容積
合計增加總量不得超過原
基準容積之50%，但依都
市更新條例規定申請容積
獎勵者，不在此限。 

2.本計畫實施增額容積地區

不得適用容積移轉。申請
增額容積之基地，其申請
增加之容積應優先以價金
折繳，折繳比例最低不得
低於申請增額容積價值之
50%；剩餘部分則得以申
請基地所在同一都市計畫
區公共設施保留地折抵之
。前開以公共設施保留地
折抵之增額容積計算公式
比照「都市計畫容積移轉
實施辦法」第九條規定計
算。 

前項捐贈之公共設施保留
地，以「高雄市政府審查
容積移轉申請案件許可要
點」第四點指定公共設施
保留地項目及停車場用地
、捷運設施(系統)用地為
限。 

建築基地申請增額容積者
，應俟申請增加容積額度
達可申請上限後，始得申
請高雄市其他容積獎勵規
定，各種容積合計增加總
量不得超過原基準容積之
50%，但依都市更新條例

1.為兼顧鐵路地下化場
站周邊公共設施、公
益設施、開放空間、
綠地的布建，同時兼
顧鐵路地下化增額容
積財務之平衡，鐵路
地下化增額容積50%
以價金折繳後，剩餘
部分得以公共設施保
留地折抵，惟兩者合
計不得超過鐵路地下
化增額容積之申請上
限。 

2.考量鐵路地下化增額
容積籌措建設財源之
政策需求，為加強增
額容積之實現率，故
調整申請增額容積額
度應達可申請上限後
，始得申請其他容積
獎勵規定。 

3.基於規定之一致性，
增列依都市危險及老
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
例申請容積獎勵者，
不受容積獎勵上限限
制。 

為避免公共設

施保留地折抵
認定疑慮，除
修正文字為：
「…(略)，其
申請增加之容
積應優先以價
金折繳，折繳
比率最低不得
低於申請增額
容積價值之50%
；扣除代金折
繳後，剩餘之
增額容積則得
以申請基地所
在同一都市計
畫區公共設施
保留地折抵之
。…(略)」外
，其餘照提會
修正內容及變
更理由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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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

加速重建條例規定申請容
積獎勵者，不在此限，但
容積總量不得超過原基準
容積2倍。 

5.增額容積價金之計算方式
如下：申請增額容積價金
=申請基地面積×申請基地
當期公告現值×(申請基地
申請增額容積/申請基地
基準容積)。 

5.增額容積價金之計算方式
如下：申請增額容積價金
=含增額容積之申請基地
價格－未含增額容積之申
請基地價格。 

 
前項容積價金，其金額查
估相關執行機制準用「高
雄市政府審查容積移轉申
請案件許可要點」第十點
第二項、第三項及第四項
之規定辦理。 

5.增額容積價金之計算方式
如下：申請增額容積價金
=（含增額容積之申請基
地價格－未含增額容積之
申請基地價格）×折繳價
金比例。 
前項容積價金，其金額查
估相關執行機制準用「高
雄市政府審查容積移轉申
請案件許可要點」第十點
第二項、第三項及第四項
之規定辦理。 

現行規定係比照108年
之「高雄市政府審查容
積移轉申請案件許可要
點」第十點之折繳代金
計算方式辦理，考量該
要點為符合母法「都市
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
」第九條之一規定，折
繳代金計算業修正採三
家專業估價者查估，並
訂定市價查估相關執行
機制，爰比照修正增額
容積價金計算方式採市
價查估。 

除「比例」改
為「比率」外
，其餘照提會
修正內容及變
更理由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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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報告案第一案提會報告內容 

捷運 
場站 

現行都市計畫分區 
建蔽率 
容積率 

131次大會方案 本次大會提會修正方案 

變更後 
分區 

建蔽率 
容積率 

變更回饋比例 
變更後分區 

建蔽率、容積率 
修正變更回饋比例 

Y6站 
澄特主計 

第三種住宅區 
60% 
200% 

捷運 
開發區 

70% 
300% 

10% 
(住 200% 
→商 300%) 

捷運開發區 
70%、300% 

12.25% 
10%+2.25%* 
(300%-200%) 

Y8站 
原高市主計學校
用地(市有土地) 

40% 
60% 
630% 

劃設 
10%公設 

捷運開發區 
60%、630% 

劃設 
10%公設 

Y18站 

原高市主計 
第五種住宅區 
(市有土地) 

60% 
420% 

60% 
630% 

劃設 
10%公設 

捷運開發區 
60%、630% 

劃設 
10%公設 

鳳山主計 
第三之一種住宅

區 

60% 
240% 

60% 
630% 

17.35% 
10%+3.5%* 

(630%-420%)= 
1.10%：住(240%)→商

(420%) 
2.ΔF：商(420%)→捷

開(630%) 

捷運開發區 
60%、630% 

22.285% 
10%+3.15%* 
(630%-240%) 

 


